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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关于

首都博物馆向湖南省博物馆出借馆藏一级

文物举办展览的批复
首都博物馆：
你馆《关于湖南省博物馆借展馆藏文物的请示》（首博发〔2017〕60号）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，经审核，同意你馆出借馆藏文物8件，复制品2件，其中包括一级文物“鲜于枢书法（原件）”、“定窑白釉刻莲花纹洗”2件参加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的“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——13-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跨文化交流”展览，借展时间自2018年1月26日至4月30日。
请你馆与文物借用方签订内容严谨的协议书，明确双方责任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展品在展览及运输过程中的安全。借展过程中，你馆应随时了解掌握文物的安全状况,并在展览结束后及时将出借文物收回。
你馆对此决定如有异议，可向本机关监察部门（82210701）投诉；或者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市政府法制办或国家文物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特此批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文物局         

2017年11月16日       

（联系人：王静；联系电话：6404277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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